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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武德律》已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唐太宗李世民刚

一即位，便命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的基础

上修订新的法典，经前后10年的时间，于贞观十一年完成，

颁行天下，称为贞观律，十二篇，500条。 《贞观律》的改动

包括：第一，废除斩趾酷刑，增设加役流；第二，大大减少

了旧律中重刑条款的数量；第三，缩小了族刑、连坐的范围

；第四，确立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当、免及

化外人有犯、类推、死刑复奏等基本原则和制度。 2、《永

徽律疏》 《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朝立法的最

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典型代表。唐高宗时期，唐

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已发展到鼎盛阶段。永徽二年，唐高

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稍加修改，制定出

了《永徽律》12篇，500条。同时，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的审

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时也缺乏统一标准

的情况，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的进行统一而详

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

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

。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

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部法

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元代以后称之为《唐律疏议》。 

《永徽律疏》是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最早、最

完备、影响最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总结了中国历代统治者



立法和注律的经验，继承了汉代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和礼律

结合的传统，使中国封建法律至此发展到最成熟、最完备的

阶段，标志着中国封建立法技术达到最高水平。《永徽律疏

》以其丰富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和鲜明的特色成为中华法系

的代表性法典，并对当时周围其他亚洲国家和后世各王朝的

封建立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永徽律疏》在整个中国法

律制度发展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

帜。 3、《唐六典》 《唐六典》是记载唐代封建国家行政制

度的一部重要文献。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命令大臣以当时的国

家行政体制为基础，仿照西周《周官》一书依官职分类的体

例编纂《唐六典》，至开元二十六年完成，共30卷，分理、

教、礼、政、刑、事六部分，其内容主要记载了唐朝国家机

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及职责，官员的选拔、任用、

考核、监督、奖惩、俸禄、退休等制度的规定，可以称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集秦汉以来

行政立法之大成，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

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这是封建立法史上的一个

创举。从此以后，单纯行政性质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开始从“

律”和“礼制”中分离出来，编为“典”，使得封建刑律与

行政法典成为基本并行的两大体系，为后世封建王朝所仿效

。《唐六典》的编纂是继《永徽律疏》后唐代立法的又一重

大成就，也是中国封建行政法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

一。 4、封建制五刑 唐律中的五刑制度是隋《开皇律》中首

次确立的，包括笞、杖、徒、流、死五种基本的法定刑罚。 

（1） 笞刑，即用法定规格的荆条责打犯人的臀或腿，自十

至五十分为五等，每等加十，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等，用于惩



罚轻微或过失的犯罪行为。 （2） 杖刑，即用法定规格的“

常行杖”击打犯人的臀、腿或背，自五十至一百分为五等，

每等加十，稍重于笞刑。 （3） 徒刑，即在一定时期内剥夺

犯人的人身自由并强迫其戴着钳或枷服劳役，自一年至三年

分为五等，每等加半年，是一种兼具羞辱性和奴役性的惩罚

劳动。 （4） 流刑，即将犯人遣送到指定的边远地区，强制

其戴枷服劳役一年，且不准擅自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自二

千里至三千里分为三等，每等加五百里，是仅次于死刑的一

种较重的刑罚。妇女犯流罪的在原地服劳役三年。 （5） 死

刑，即剥夺犯人生命的刑罚，是五刑中最重的一种，分为斩

、绞两等，绞因得以保全遗体而稍轻于斩。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